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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近期证券市场出现了非理性波动，公司股票价格出现大幅下跌，投资者利益

受损，公司董事会非常关切。为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，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权

益，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。 

一、按照有关规定敦促公司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六

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，同时鼓励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股票等方式稳定股价。 

二、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长虹”）

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，为了稳定市场预期，维护股东利益，于 2015

年 7 月 8 日向本公司发出《关于承诺未来六个月不减持华意压缩股票的函》，内

容如下： 

1、未来六个月内（2015年7月9日至2016年1月9日）不减持持有的华意压缩

股票，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定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；  

2、根据市场情况，在法律、法规允许的范围内，适时采取多种措施择机增

持华意压缩股票，以实际行动表明对中国经济、对华意压缩的坚定信心，共同维

护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，促进市场恢复健康平稳状态；  

3、一如既往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经营发展，提升华意压缩业绩，以稳定真实

的业绩回报投资者。 

上述承诺详见2015年7月9日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2015-043号公

司公告。 

三、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已经审议通过的《公司

2014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计提和分配方案》（该议案还需 2015 年 7 月 24 日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具体详见 2015 年 7 月 7 日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



第 2015-039 号、042 号公司公告），获受激励基金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及其他激励对象承诺：在收到公司发放的业绩激励基金的 30 个交易日内（若遇

监管机构规定的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窗口期，则时间顺延），以不低于其年度

基本薪酬总额（除业绩激励基金外，且缴纳相应所得税及五险一金后的年度基本

薪酬总额）的 30%加上发放的考核年度业绩激励资金（扣缴相应所得税后），通

过公开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，其前述

购买的股票后续六个月内，不通过任何市场方式减持。 

四、根据公司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，加强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，提升产品

的竞争能力，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，提高公司经营业绩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可持

续发展能力，实施积极的分红政策，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。 

五、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按照相关规定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披露公司信息，为股东提供真实、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，同时通过深圳证券交

易所“互动易”平台、投资者电话咨询等多种方式积极与投资者进行沟通，介绍

公司生产经营情况，坚定投资者信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0 日  




